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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建設督導會報設置及
作業要點第二點、第三點、第七點修正總說明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建設督導會報設置及作業要點(以下簡

稱本要點)自一百零九年六月十九日訂定，迄今未曾修正。鑒於計畫實際

管考模式，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與國家發展委員會有其差異性，為使

有關規定更臻明確，俾提升計畫執行成效，爰修正本要點，其修正要點

如下： 

一、 為提升公共建設計畫執行成效，並管控全數公共建設計畫所屬各項

工作執行情形，爰刪除列管門檻為當年度計畫經費達新臺幣五千萬

元以上規定及不納入列管之但書規定。（修正規定第二點） 

二、 修正公共建設督導會報之任務，定明就全數公共建設計畫所屬各項

工作執行情形加強列管。（修正規定第三點） 

三、 年計畫經費未達新臺幣五千萬元之公共建設計畫，其規模較小，性

質單純，管考週期得採季報管控方式。(修正規定第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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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建設督導會報設置及
作業要點第二點、第三點、第七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本要點之列管公共建

設範圍如下： 

(一)行政院核定之重大

公共工程計畫。 

(二)行政院政府計畫管

理資訊網（以下簡

稱 GPMnet系統）之

當年度公共建設計

畫。 

(三)次年公共建設計畫

各機關可提前辦理

之前置作業。 

(四)前三款以外具時效

性、社會關注之公

共建設計畫或行政

院交辦案件。 

二、本要點之列管公共建

設範圍如下： 

(一)行政院核定之重大

公共工程計畫。 

(二)行政院政府計畫管

理資訊網（以下簡

稱 GPMnet 系統）之

當年度計畫經費達

新臺幣五千萬元以

上之公共建設計

畫。但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納入列

管： 

1.購置設備、船

艦、房舍等財物

採購。 

2.資訊系統建置、

政策規劃等勞務

採購。 

3.兼有工程、財物

或勞務採購二種

以上性質或屬用

地取得，工程項

目經費未達新臺

幣五千萬元。 

4.經權責主管機關

核定不辦理(停

止執行、暫緩辦

理、取消等)。 

5.經費遭立法院刪

除或凍結(近期

無法解凍)。 

6.主體工程已開放

使用，僅辦理維

護、保固、缺失

改善等。 

7.其他經本會報認

定之情形。 

(三)次年公共建設計畫

各機關可提前辦理

之前置作業。 

因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與國家發

展委員會之管考模式不

同，本會深入計畫所屬各項

工作執行情形加強管控，為

提升公共建設計畫執行成

效，故全數公共建設計畫本

會均應予以列管，爰修正第

二款，將列管門檻金額刪

除，修正為 GPMnet 系統之

當年度所有公共建設計

畫，並刪除不納入列管之但

書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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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前三款以外具時效

性、社會關注之公

共建設計畫或行政

院交辦案件。 

三、本會報任務如下： 

(一)以全生命週期管控

之理念，針對公共

建設進行整體性之

全面向管考，並針

對計畫所屬各項工

作執行情形加強列

管，定期檢討執行

狀況。 

(二)各機關執行公共建

設遭遇跨部會困難

或通案性問題之協

調處理。 

(三)檢討及訪查公共建

設之執行績效。 

(四)其他有關公共建設

事項之協調推動。 

三、本會報任務如下： 

(一)以全生命週期管控

之理念，針對公共

建設進行整體性之

全面向管考，列管

追蹤公共建設案

件，定期檢討執行

狀況。 

(二)各機關執行公共建

設遭遇跨部會困難

或通案性問題之協

調處理。 

(三)檢討及訪查公共建

設之執行績效。 

(四)其他有關公共建設

事項之協調推動。 

定明就計畫所屬各項工作

執行情形加強列管，爰修

正第一款。前述所稱各項

工作包含跨部會溝通協

調、用地取得、證照許可、

工程財物勞務類型採購

等。 

七、前點推動會報每月檢

討所屬公共建設計畫

執行情形，及時協調

解決困難問題並確實

執行下列事項： 

(一)每年度一月底前檢

討各項公共建設計

畫之當年度各月預

定進度及分配經費

之合理性。 

(二)每月追蹤管制各項

公共建設計畫及其

所屬工程標案執行

進度。但年計畫經

費未達新臺幣五千

萬元者，得採季報

方式於每年四月、

七月、十月及次年

一月辦理。 

(三)每月追蹤管制推動

會報決議事項辦理

情形。 

(四)其他有關事項。 

七、前點推動會報每月檢

討所屬公共建設計畫

執行情形，及時協調

解決困難問題並確實

執行下列事項： 

(一)每年度一月底前檢

討各項公共建設計

畫之當年度各月預

定進度及分配經費

之合理性。 

(二)每月追蹤管制各項

公共建設計畫及其

所屬工程標案執行

進度。 

(三)每月追蹤管制推動

會報決議事項辦理

情形。 

(四)其他有關事項。 

年計畫經費未達新臺幣五

千萬元之公共建設計畫，

其規模較小，性質單純，

管考週期可予以延長，得

採季報管控方式並律定季

報統一辦理時點，以利本

會綜整管制，爰修正第二

款規定。 

 


